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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高新管〔2020〕53 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管委会（区政府）关于印发

苏州高新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体系

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

苏州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苏州科技城、苏州西部生态旅游度

假区管委会，综保区管理办公室，各室局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

府（办事处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苏州高新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实施办法》

苏州国家高新技术

产 业 开 发 区管理委员会
文件

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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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管委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苏 州 市 虎 丘 区 人 民 政 府

2020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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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高新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

体系建设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苏州高新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，进一步推动

苏州高新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根据《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

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》（苏发

〔2018〕18 号）、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全省技术转移体系建

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发〔2018〕73号）和《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加快全市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府办〔2018〕305号）

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设立苏州高新区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专项资金，主要

用于对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进行奖补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，是指高新区内企业

吸纳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并进行转化的项目。技术合同存在转包

或关联交易情况的除外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合同是指根据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

管理办法》，在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进行登记审核，并取

得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服务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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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

第五条 对于获得国家重大科技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

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立项的企业，对上级部门有明确规定配套资金

的，按相关规定给予支持；对无明确规定的，根据合同约定按国

家下达资金的不高于 50%给予支持。同一项目三年内与省级项目

有重叠支持的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

第六条 对于获得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立项的

企业，按照江苏省相关政策给予支持。其中产业创新专题类项目

按照合同约定给予省级资金不高于 50%支持，其中，对区重点支

持产业给予 60%支持；高新区专题类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给予省级

资金 150%支持。

第七条 经市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认定备案的成果项目，对技

术合同交易额超过 500万元、技术创新性强、产品具有较好市场

前景和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，按市补助资金的 100%给予

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。

第八条 设立区级成果转化项目。参照当年江苏省科技成果

转化专项资金项目指南，组织区级成果转化项目评审工作，择优

录取产业创新专题项目 20家及高新区专题项目 20家进行区级成

果转化项目奖补，对单个项目一次性奖励 10万元。

第九条 鼓励区内高校、研究院所、以及与大院名校共建的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创新载体开展技术转移转化。对输出科

技成果转化项目、单个技术合同交易额超过 100万元，获得市技



—5—

术转移体系建设补助经费支持的科技创新载体，按市补助资金的

不高于 50%给予支持，每家每年度不超过 25万元。

第三章 技术经纪（经理）人

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经纪（经理）人是指为促成他人技

术交易而以个人名义从事居间、经纪或者代理活动并取得合理佣

金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。

第十一条 技术经纪（经理）人挖掘高新区内企业技术需求

信息，经市成果转化平台核实并发布后，按每条有效需求给予苏

州市补助资金的不高于 40%支持。

对开展技术转移活动、促成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并获得市技术

转移体系建设补助经费支持的技术经纪（经理）人，最高按市补

助资金的 4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 4万元。

第四章 技术转移机构

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转移机构是指在高新区注册，以

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目的，为促成他人技术交易而从事居间、经

纪或者代理活动并取得合理佣金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

位或民办非企业。技术转移机构须列入苏州市科技服务业统计名

录并按《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》要求填报数据。

第十三条 对于为区内企业引进技术、促成科技成果转化项

目并获得市技术转移体系建设补助经费支持的技术转移机构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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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补助资金的不高于 50%给予支持，每年不超过 15万元。

第十四条 技术转移挂靠机构负责申报挂靠本机构技术经纪

（经理）人的补助（公务员除外）。对承担技术经纪（经理）人

挂靠的技术转移机构，按每年获得市级挂靠成效补助的20%给予支

持，每年最高5万。对技术经纪（经理人）的奖励，国家另有规定

的除外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中所称项目是指本办法施行之后获批

的各级项目；所指区级支持资金，将在上级资金到位后予以拨付。

第十六条 申报单位及个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

有效性负责。对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即取消申报资格，对已获

得财政资金予以追回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

第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的支持政策如有与区相关支持政策的

财政支付有重叠的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中涉及和引用的相关政策，如有变化，

按最新修订颁布的为准。

第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由高新区科创局负责实施并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苏州高新区（虎丘区）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10 日印发


